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矿权出让服务流程

	入场登记
(即来即办)
	 
	市、县国土部门需提交：
出让方案批复文件、出让方案、规划条件表及附图、评估报告备案函、宗地、矿业权属性来源说明。

	
	→
	

	
	 
	

	↓
	 
	 

	公告发布
（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开始日前20日）
	→
	招标拍卖挂牌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出让标的面积、界址、空间范围、现状、使用年期、用途、规划指标要求；
（三）投标人、竞买人的资格要求以及申请取得投标、竞买资格的办法；
（四）索取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招标拍卖挂牌时间、地点、投标挂牌期限、投标和竞价方式等；
（六）确定中标人、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七）投标、竞买保证金；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
	 
	 

	出让文件获取和报名
	→
	潜在投标人、竞买人按出让公告所载地点获取出让文件并现场报名。

	↓
	 
	 

	举行招标、拍卖、挂牌会
	→
	报名成功的潜在投标人、竞买人，依据出让公告载明的出让时间按期参会实施竞买行为。

	↓
	 
	 

	发放成交确认书
（公示期满即可）
	→
	对成交公示（10个日历天）无异议的项目，竞得人缴清交易服务费且公示期满后向竞得人发放。

	↓
	 
	 

	资料归档
	→
	将项目交易资料（包括出让受理时提交的资料、出让文件、竞买人报名资料、成交确认书等）整理归档。

	 
	 
	 

	注：持有市县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出让的批复文件的项目方可办理入场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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